
113年臺中市役男徵兵處理

校園宣導活動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兵員徵集科

113年3月

1



徵兵處理4大流程

1.

兵籍

調查

2.

徵兵

檢查

3.

抽籤

4.

徵集

入營

身家調查 兵役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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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兵籍調查

• 什麼是兵籍調查？

✓ 年滿19歲之中華民國男子即為役齡男子(役男)，不論是否在

學、出境國外就學或就讀軍警學校，都要申辦兵籍調查。

✓ 目的：建立役男基本資料，透過兵籍調查請役男申報役男本

人和其家屬相關資料、聯絡方式、役男就學或升學意願情形

、民間專長等資訊，以作為後續辦理各項役男徵兵處理程序

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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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兵籍調查

• 何時會被通知要辦理兵籍調查？

✓ 每年的10月會辦理下一年度及齡役男(19歲)的兵籍調查

→即於役男役齡達18歲的那一年10月至11月辦理

✓ 例如：民國113年10月將進行民國114年及齡役男的兵籍調

查，而每年度及齡男子的出生年次計算方式為國曆年度減

去19，114-19=95，故113年10月時民國95年次出生之役

男將會被通知(由戶籍地區公所送發兵籍調查通知書)

辦理兵籍調查申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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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兵籍調查

• 收到兵籍調查通知後應該如何申報？

✓ 目前兵籍調查主要採線上申報的方式(役男在國外亦可線上申

報)，役男可於兵籍調查線上系統開放區間(每年10月至11月)

至該系統填報，即可完成兵籍調查申辦。

✓ 倘線上申報有困難者，也可至戶籍地區公所臨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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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兵籍調查

• 兵籍調查時填報的就學或升學意願情形會影響

我後續的徵兵程序嗎？

✓ 假如於兵籍調查時填報畢業後不再升學，戶籍地區公所將於役

男畢業後即安排役男進行體檢。

✓ 如果於兵籍調查時填報畢業後準備繼續升學，在役男20歲之

年的11月15日前，區公所都暫時不會安排役男參加體檢。

✓ 若超過上述期限，役男都還未有核定在學緩徵的紀錄，

區公所便會開始安排役男參加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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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徵兵檢查 (兵役體檢)

• 徵兵檢查目的？

✓ 檢定役男身體健康狀況，以判定役男體位。

• 檢查對象？

✓ 應屆在學緩徵原因消滅役男。

✓ 在學期間接受分階段軍事訓練役男。

✓ 當年次未在學或無繼續升學意願役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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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徵兵檢查 (兵役體檢)

• 徵兵檢查流程

※臺中市役男在收到徵兵檢查通知書後體檢日5日前，請至「
臺中市徵兵處理進度流程查詢系統」上傳役男數位相片，以加
速體檢現場報到時間。

1.

兵檢

通知

2.

體格

檢查

3.

(專科

檢查)

4.

體位

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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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徵兵檢查 (兵役體檢)

• 體位區分

✓ 常備役體位

✓ 替代役體位

✓ 免役體位

• 臺中新兵樂
http://mms.taichung.gov.tw/#First_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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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抽籤

• 抽籤目的？

✓ 83年次以後出生的役男經徵兵檢查判定『常備役體位』應

辦理抽籤，決定役男服役軍種、主要兵科和入營順序。

• 應備文件？

✓ 持抽籤通知書與本人身分證及印章，依照通知書

規定時間、地點親自到場抽籤，逾時則由抽籤

場次主持人代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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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徵集入營

• 徵集順序？

✓ 按役男出生年次、役別、軍種兵科及籤號依序徵集入營。

• 要怎麼知道我的役期？

常備役
體位

替代役
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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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體檢體判

1.

體格檢查

2.

專科檢查

3.

體位判定

※備註:確定之體位結果，請逕洽詢戶籍地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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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格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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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格檢查

※

※

5 6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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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檢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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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申請複檢

1.

體位判定

2.

準備診斷證明書

向公所申請複檢

3.

安排複檢

※備註：確定之體位結果，請逕洽詢戶籍地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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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於臺中榮總



申請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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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體檢其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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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營時程－優先及延緩入營

• 分階段軍事訓練

• 家庭因素補充兵／替代役

• 延期徵集入營

兵役相關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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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方式？

✓ 役男應於開放申請期限內(每年5月中旬起)登入內政部役政司網站

(https://www.nca.gov.tw/)首頁主題單元項下「役男入營時程申

請系統」線上提出申請。

畢業（或待徵）役男入營時程

－優先／延緩入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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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需求區分為3個入營服役時段，供役男按個人規劃選擇：

1. 優先入營

2. 未申請優先或延緩入營

3. 延緩入營

https://www.nca.gov.tw/


113年申請須知尚未正式公告

畢業（或待徵）役男入營時程

－優先／延緩入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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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營順序 112年申請期間 112年放棄期間

第一
時段

優先入營
5月16日上午10時－

6月15日下午5時

5月16日上午10時－

12月29日下午5時

第二
時段

未申請優先
或延緩入營 無須申請，待「優先入營」役男徵集完畢後，即接續徵集

第三
時段

延緩
入營

陸軍
7月3日上午10時－

12月29日下午5時

7月3日上午10時－

12月29日下午5時

海軍
空軍

7月3日上午10時－

10月31日下午5時

7月3日上午10時－

10月31日下午5時

備註
＊已列入徵集對象者不得放棄

＊完成放棄作業後，當年度不得再申請優先入營

去年規定參考



役男在學期間申請分階段軍事訓練

• 申請對象及條件：

✓ 83-93年次出生之就讀國內外(含香港、澳門或大陸地區)專

科以上學校在學役男(不含高中、高職)，可連續二年暑假分

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者，皆可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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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在學期間申請分階段軍事訓練

• 申請時間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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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10月16日至11月15日，於內政部役政司網站首頁「分

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系統」進行線上申請作業。

✓ 申請人數超過各梯次訓練員額時，內政部役政署將進行公開

抽籤，並於當日下午3時後陸續發送E-mail，通知役男各梯

次中籤號碼。

✓ 入營時間：依國防部規劃排定之梯次入營(第2年入營梯次對

應第1年，不得更換)。徵集令將分別載明第1年及第2年指定

之入營時間及地點。



役男在學期間申請分階段軍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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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規定
參考

113年申請須知尚未正式公告



延期徵集入營

• 應具備條件：

✓ 役男接到徵集令後，符合徵兵規則第29條附件「應徵役男延

期徵集事故表」無法入營之原因，可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戶

籍地區公所申請延期徵集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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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rvice2.docms.gov.taipei/resource/html/doc/%E6%87%89%E5%BE%B5%E5%BD%B9%E7%94%B7%E5%BB%B6%E6%9C%9F%E5%BE%B5%E9%9B%86%E5%85%A5%E7%87%9F%E4%BA%8B%E6%95%85%E8%A1%A8%E4%BA%8B%E6%95%85%E8%A1%A8.pdf


83-93年次役男

申請服一般資格替代役

• 113年下半年一般資格替代役申請 (**注意** 役期為6個月!)

甄選作業規定尚未正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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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時間：112年4月6日至112年5月5日下午5時

✓ 申請網址：https://www.nca.gov.tw/sugsys/

✓ 錄取名額：一般資格1,936名、專長資格1,068名(含82年次4
名)，超額須抽籤，並自112年7月起開始徵集。

✓ 逾額抽籤：112年6月2日，由內政部役政司線上直播抽籤。

✓ 已經收到戶籍地公所發的常備兵役徵集令就不能再申請服一
般資格替代役。

✓ 體檢的體位必須確定(常備役體位)才能夠被徵集，建議可以收
到體位判定通知書後再提出申請。

✓ 仍然在學的役男在學緩徵或延徵必須在113年1月31日前終止
(要能夠畢業或無其事故才能提出申請。［仍然在學之役男無
法被徵集］

去年規定
參考

https://www.nca.gov.tw/sugsys/


短期出境、出境就學及推薦出境交換進修
申請核准

年齡 年次 說明

15 97 男子出境不須經過核准

16、17、18 96、95、94 為接近役齡男子出境不須核准

19-36歲 93-76 1.短期觀光出境申請核准

2.推薦出境交換進修申請核准

3.教育部推薦出境

4.出境就學申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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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出境、出境就學及推薦出境交換進修
申請核准

接近役齡男子及國內役男

護照效期同一般國人為10年。

已出境役男

符合出境就學規定者：效期3年。（得逐次換發）

不符就學規定者：效期1年。

1年效期護照之換發，除因不可抗力之事由經駐外館

處同意外，以1次為限，並均應副知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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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出境、出境就學及推薦出境交換進修
申請核准

1.短期出境(觀光出境)

申請人：

19~36歲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男。

申請方式：

1. 役男應於出國前1個月內，至內政部役政司網站內「役男線上申請短

期出境」辦理。並列印核准通知單連同護照攜帶出境即可，《護照

免到區公所加蓋出境核准章》。

2. 出境期限：每次出境時間最長不得逾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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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出境、出境就學及推薦出境交換進修
申請核准

資格 1. 在學役男因奉派或推薦出國研究、進修、表演、比賽、訪問、受訓、實習等原

因出境，由學校推薦申請，最長不得逾1年，且不得逾國內在學緩徵年限。

2. 在學役男修讀國內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授予學士、碩士、博士學位之課程(雙

聯學制)申請出境者，最長不得逾2年，且不得逾國內在學緩徵年限。

申請方式
由學校以公文檢附相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

役男於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符合規定並接獲核准函後，請至內政部役政司「役

男出境核准通知單查詢及列印系統」查詢及列印出境核准通知單，於核准出境期

間持憑出境，無需到各公所核蓋出境核准章戳。

核准出境期間內返國後再出境為多次有效，請勿申請短期觀光出境，以免列管資

料差誤。

2.學校推薦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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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出境、出境就學及推薦出境交換進修
申請核准

3.教育部推薦出境
資格

代表我國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或美國國際科技展覽獲得金牌獎或一等

獎，經教育部推薦出國留學者，依其出國留學期限辦理，其就學年齡不得逾30歲。

檢具資料
(1)護照正本、國民身分證（驗畢歸還）。

(2)教育部推薦公文、國際競賽獲得金牌獎或一等獎證明。

申請方式
役男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由市政府逕行審核，符合規定者，向市政府出具核准函

並由市政府於役男護照正本蓋出境核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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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出境、出境就學及推薦出境交換進修
申請核准

4.出境就學(留學生)
資格 1. 役齡前出境或於19歲徵兵及齡之年1月1日以後在國外就讀經當地國教育主管機關

立案之高中以上學歷學校（含語言學校） 役男。

2. 就學最高年齡：大學24歲、碩士27歲、博士30歲，於就讀期間返國，得檢具經證

之相關在學資料申請再出境繼續完成學業，且在國內停留期間，每次不得逾3個月。

申請資料 1. 赴國外就讀經當地國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高中以上學歷學校（含語文學校）之役

男，得檢附入學許可（免驗證）及護照正本，於開學前3個月內向內政部移民署

各縣市服務站申請出國。

2. 在國外就學期間返臺，由役男檢附經驗證之在學證明（含中譯本）及護照正本，

於返國後逕向內政部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再出境。

申請方式 役男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國內停留期間向內政部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出境及再

出境，符合規定者，由內政部移民署於役男護照正本蓋出境核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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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出境、出境就學及推薦出境交換進修
申請核准

4.出境就學(大陸地區)
資格 1. 役齡前或19歲之年以後役男申請出境至大陸就學者

2. 就學最高年齡：大學24歲、碩士27歲、博士30歲，於就讀期間返國，得檢具相關在

學資料申請再出境繼續完成學業，且在國內停留期間，每次不得逾3個月。

申請
資料

1. 役男首次申請赴大陸地區就學：持中華民國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及科

系入學許可（須註明學校開學日期，於開學前3個月內申請）

2. 役齡前或19歲之年1月1日以後出境就學，且於99年9月3日後入學就讀教育部所採

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及科系者，得檢附入境之日起算前3個月內經海基會驗證、

大陸公證處公證之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之在學證明（內容需載明：主修科系）

3. 就讀非我國教育部採認之大學校院及科系者，應提供以下證明文件：

1) 臺商經政府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證明（經濟部投審會核准函影本）。

2) 父或母在大陸地區任職證明（大陸臺商公司證明）。

3) 就讀當地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正式學歷學校，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之在

學證明。【無科系限制】

申請
方式

役男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國內停留期間向內政部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出境及再出

境，符合規定者，由內政部移民署於役男護照正本蓋出境核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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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役男
取得國外學校入
學許可

內政部

移民署

出境有效日期：
至入學許可所載開
課或報到日期前，
期限內可多次出境

出境期限：
核准就讀學歷及
就學最高年齡限

制內

核准

護照核蓋役男
出國核准章

就讀學歷及就學
最高年齡之限制

申請

出境就學

短期出境、出境就學及推薦出境交換進修
申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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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役男

取得教育部所採認
大陸地區大學校院
正式學歷學校及科
系入學許可

內政部

移民署

出
出境有效日期：
至入學許可所載開
課或報到日期前，
期限內可多次出境

出境期限：
核准就讀學歷及
就學最高年齡限

制內

核准

護照核蓋役男
出國核准章

就讀學歷及就學
最高年齡之限制

申請

大陸就學役男

短期出境、出境就學及推薦出境交換進修
申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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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就學
之役男返台

檢附經驗證
之在學證明

內政部

移民署

再出境就
學

再出境

依第四條第
一項第七款
核准出境

檢附經驗證
之在學證明

戶籍地鄉
（鎮、市、
區）公所

變更出境原
因為出境就
學

就讀學歷及就學
最高年齡之限制

就讀學歷及就學
最高年齡之限制

短期出境、出境就學及推薦出境交換進修
申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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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出境、出境就學及推薦出境交換進修
申請核准

出境逾期未歸

•不得委託他人申請再出境。
已出境

尚未返國前

•不予受理其當年及次年之
出境申請。

出境逾規定期
限返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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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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